
附件5：

2021年项目申报表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服务

项目主管部门 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负责人 钟守文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政策依据： 武编[2019]28号文设立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
东湖风景区经济社会发展局并挂牌子，主要承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
扶、权益保障、来访接待、走访慰问等工作。
   部门职能与经费项目关系：风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抚恤金发放、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发放、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相关经费发放、军转干部补助资金的发放及双
拥优抚慰问等工作。
   项目实施的现实意义，即项目聚焦于解决哪些现实问题，落实项目经费：项目
主要保障退役军人应享受的优抚资金的发放、无军籍退休职工工资、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发放、退役士兵安置及经费的落实、部分军转干部政策性补助的落实，以
及优抚对象及困难退役军人医疗、慰问等问题。

项目主要内容

  
 明确当年申请预算资金的主要投向及工作任务：
 1.用于残疾军人、参战、参试等退休军人的相关抚恤金、护理费和生活补助的发
放；
 2.用于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相关工资、奖金、补助的发放；
 3.用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残疾军人统筹医疗的发放；优抚对象价格补贴；义务
兵家庭优待金发放
 4.双拥工作的经费。

项目总预算 2151.23万元

项目前两年预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2151.23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494.66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3.事业收入
4.上级补助收入 656.57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其他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9.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



        使用上年度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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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2151.23

一、抚恤 1634.23

1.死亡抚恤 10.7

2.伤残抚恤 75.68

   (1)残疾军人抚恤金 73.25

 (2)  1-4级残疾军人护理费 2.43

3.在乡复退伍军人补助 0.7

 (1)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0.79

4.义务兵优待 1515.7

5.其他优抚支出 31.36

   (1)1953年底前入伍复员转业到企
业退休人员节日慰问金

0.35

 (2)  参战、参试、企业退休参战人员
节日慰问金

5.25

  (3) 参战、参试、企业退休参战人员
生活（困难）补助

4.2

  (4)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5.62

   (5)有工作单位的两参人员补齐平均
工资

2.4

   (6)部分优抚对象保险等其他费用 1.04

   (7)优抚对象价格补贴 8

   (8)参战参试、转业下岗志愿兵、
2000年前企业军转干部、特定优抚对象
“八一”、“春节”慰问

4.5

二、退役安置 467.3

1、退役军人安置 53.1

2、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384.8

  （1）无军籍退休职工退休工资 303.2

（2）无军籍退休职工其他费用 10.6

  （3）无军籍退休职工地方性奖金 71

3.退役士兵管理教育 24

4.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0.8

5.其他退役安置费 12.6

三、双拥经费 36

四、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助 7.2

五、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6.5

  1. 优抚对象（一站式）医疗补助 2

 2.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统筹医疗费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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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抚恤
1.死亡抚恤
退役军人部发[2020]38号，鄂退役军人发[2020]41号，4个人标准：烈属1人30780元/年，因公1
人26440元/年；病故2人每人24870元/年。
2.伤残抚恤
   (1)残疾军人抚恤金
退役军人部发[2020]38号，鄂退役军人发[2020]40号，市区比例1：1，伤残军人27人，标准根据
伤残等级、伤残性质而定，后附发放表。
 (2)  1-4级残疾军人护理费
鄂退役军人发【2020】8号，一个人，伤残军人护理费每人每月2019元
资金发放：所需资金由县级退役军人部门申报同级财政安排解决
3.在乡复退伍军人补助
 (1)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武民政【2020】40号，一个人，标准655元/人，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区级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
每月390、122、143元
4.义务兵优待
鄂民政发【2014】49号，城镇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50%。大学生优待金，本科及以上学历按标准增发100%，专科生按基础标准增发50%，进藏
（疆）和高原条件兵的大学生义务兵，除享受3倍基础标准外，同时享受大学生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增发政策。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基础部分和进藏（疆）及高原条件兵增发部分由批准入伍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按标准足额纳入财政预算。大学生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增发部分由省和所在市、州财政
按照6：4比例予以补助。2019年入伍109人，本科54人、专科55人、进疆9人，优待金合计587.6
万元；2020年入伍111人，本科46人、专科65人、进疆10人，优待金合计590.4万元（优待金基数
25852*1.09）；2019年入伍的2020年度未领优待金12人合计金额55.6万元；2018年入伍2年优待
金未领16人合计金额156万元；2017年入伍2年优待金未领13人合计金额111.5·万元；2016年已
收到登记表申请2未领合计金额14.6万元。
5.其他优抚支出
   (1)1953年底前入伍复员转业到企业退休人员节日慰问金
1个人，1年3500
武财社【2019】1142号，1953年底参军复员转业到企业的退休人员由市级财政全额负担。确认陶
维新入伍时间1951年。

项目绩效总目
标

项目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151.23
上级补助经费656.57万元，区级配套

安排1494.66万元

质量指标 100% 指标拨付率

时效指标 100% 指标拨付及时率
成本指标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100% 完成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年度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 100%
及时落实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群体的

各项优惠政策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

做好辖区退役军人安置及优抚工作，
保障好退役军人群体的权利，使他们
依然保持退伍不褪色的军人优良作风

和优秀品质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及时完成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使服
务对象满意度不断提高



……


